
大葉大學華語教學中心服務品質評鑑辦法 

 

108年 11月 25日華語教學中心會議通過 

109年 09月 18日華語教學中心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本中心服務品質，增進行政效能，以期有效支援校務之整體運作與 

發展，特依「大葉大學行政品質評鑑辦法」規定，訂定「大葉大學華語教

學中心服務品質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每年實施一次，每年評鑑項目採納期程為前一年度之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 

第三條 為辦理服務品質評鑑事宜，本中心設置「服務品質評鑑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由國際處處長、國際語言中心主任、國際語言中

心教學與設備組組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教學與資源中心主任組成之。

本委員會由國際語言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召集人不能出席

時，由出席委員互選一人擔任會議主席。 

第四條 本中心服務品質評鑑之項目如下： 

一、各單位配合校務發展計畫、校務評鑑之達成程度及執行成效。 

配合項目內容由秘書室另訂之。 

二、共同評鑑項目： 

（一）公務環境 

1.整體辦公環境之改善 

2.人員與指標系統 

3.辦公安全環境 

（二）人員素質 

1.教學專業與輔導服務 

2.進修研習和教育訓練 

3.行政、教學、輔導服務滿意度調查 

（三）行政流程管理 

1.執掌與工作劃分 

2.業務流程、時效、正確及合理性 

3.公文品質 

（四）業務資訊處理 

1.業務 e化及資訊公開 

2.網頁管理 

（五）業務表現與創新 

1.單位表現 

2.業務創新 

 



三、個別評鑑項目： 

中心自行列出最主要之業務項目，於每項業務項目下，設計具體

之績效指標，並應檢附數據資料，詳細說明業務項目之成效內

容。 

第五條 依本辦法實施評鑑時，中心主管應迴避擔任該單位評鑑之評鑑委員。 

第六條 本中心服務品質評鑑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 應於受評鑑當年度五月底前完成自我評鑑，並向本委員會提出「服 

務品質評鑑表」。本中心「服務品質評鑑表」由本委員會另訂之。 

二、 本委員會委員得分組赴本中心現場訪視，並請本中心作說明，於進 

行評鑑當年度六月底前完成複評部分。 

三、 本委員會將評鑑結果與改進建議陳報校長後，送交本中心作為改 

進參考。 

四、 本中心對於本委員會之改進建議，應於當年度九月底前提出具體之 

改進措施與執行成效。  

第七條 本中心服務品質評鑑結果，待予公布。 

第八條 本辦法經中心會議通過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